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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的制定以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

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和依

据编写。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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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体重测量上限不低于 150kg、分度值不低于 50g，身高测量上限不低

于 2m、分辨力为 5mm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校准。其他规格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和电

子式、机械式身高体重秤的校准，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2 引用文件

JJG 99—2006 砝码

JJG 539—2016 数字指示秤

JJG 996—2010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JJF 1001—201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181—2007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是一种可以测量人体体重和身高的测量仪器。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通常由称重部分和身高测量部分等组成。称重部分是利用承载器

内部安装的称重传感器感受到电信号的变化，通过数据处理装置转换及计算，在数字指

示装置上显示出称量结果；身高测量部分是利用非接触式测量技术对人体身高进行测量，

通过不断检测超声波探测器发射出的超声波遇到障碍物所反射的回波，从而测出发射和

接收声波的时间差，然后根据声速乘以时间差，测算出距离。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结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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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效果图

注：图中 1——顶板，2——超声波探头，3——立柱，4——显示屏，5——承载器

4 计量特性

4.1 称量示值误差

不同称量点单次测量示值与对应砝码参考量值之差。

4.2 称量重复性

同一载荷多次称量结果的差值。

4.3 偏载

同一载荷在承载器的不同区域的示值之差。

4.4 身高测量示值误差

身高测量示值与实际值之差。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校准应在环境温度稳定的条件下进行，一般为常温。

5.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5.2.1 测量标准器具

5.2.1.1 称重测量标准器具：不低于M1等级的标准砝码，或其他满足准确度要求的称

重测量设备。

5.2.1.2 身高测量标准器具：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测量范围至少应满足（0～3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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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准确度等级符合 0级要求。

5.2.1.3 其它辅助设备：最高高度不低于 2m的三脚架或其他能阻挡超声波的物体等，

水平尺。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校准项目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计量性能校准项目见表 1。

表 1 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准项目

1 称量

2 称量重复性

3 偏载

4 身高测量

6.2 校准方法

6.2.1 校准前的准备

目视检查被校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外观及附件。

被校超声波身高体重仪应满足以下要求：结构完整，无影响正常工作和妨碍读数的

缺陷和机械损伤，各部件连接牢固，无明显松动，且不影响示值读数。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电源开关应安装可靠，通断状态明显，控制按钮标识清晰，易

于操控，开机应能正常工作，轻触其承载器后，其示值能正常回零。开机预热，预热时

间等于或大于制造厂商规定的预热时间，一般不超过 30min。承载器如有水平泡应调至

水平状态，没有水平泡可使用水平尺调整。

6.2.2 称量

从零点起，使用称量测量标准器具按由小到大的顺序逐渐加载载荷至最大秤量，或

用相同的方法由大到小的顺序逐渐卸载载荷至零点。按公式（1）计算示值误差。在称

量测量范围内选择以下称量测量点：20d(Min)、500d、1/2最大秤量(1/2Max)、2000d(如

果有)、最大秤量(Max)或根据客户要求选择需要的测量点。

E = I - L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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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称量示值误差，kg或 g；

I——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得的载荷值，kg或 g；

L——载荷，kg或 g。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若配备了零点跟踪装置，应将其示值置于零点跟踪工作范围之外。

注：

1. d指秤的分度值；

2.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如对称量测量结果锁定时，则应将锁定功能关闭，然后再进

行称量测量。如无法关闭则需要每次先清零，然后在示值稳定前快速放上所需砝码。

6.2.3 称量重复性

a） 用接近 1/2最大秤量（1/2Max）的载荷在承载器中心位置进行 3次测量，每次

测量前应重新置零。

b） 数据处理：按公式（2）计算示值重复性。

R = Imax - Imin （2）

式中：

R——重复性，kg或 g；

Imax——三次测得载荷值中最大者，kg或 g；

Imin——三次测得载荷值中最小者，kg或 g。

6.2.4 偏载

按图 1所示在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承载器上的四个区域的中心位置上加载相当于 1/3

最大秤量的载荷，记录称量示值，按公式（1）计算示值误差。宽度不超过 250mm左右

的承载器则不需要进行偏载测试。

图 2 偏载测量区域划分示意图

6.2.5 身高测量

a） 测量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承载器至顶板实际高度（激光测距仪测得值）h0

将激光测距仪竖直置于承载器合适位置，开启测量开关，让激光对准超声波身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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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仪顶板（带有向下凸出的超声波探头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需要注意避开），在激光照

射处做一标记。测量承载器到顶板的实际距离，取 3次测量平均值作为平均高度。

b） 测量三脚架顶端至顶板实际高度（激光测距仪测得值）h1

将三脚架放入承载器上方。在身高测量范围内均匀选取 4个高度测量，如 500mm、

1000mm、1500mm、2000mm，调整三脚架支架长度至上述测量点，三脚架顶端调至水

平。水平移动激光测距仪直至激光对准顶板标记处，测量其垂直距离，取 3次测量平均

值作为平均高度。

c） 计算三脚架在承载器上的实际高度 hs

三脚架在承载器上的实际高度值按公式（3）计算。

hs= h0 - h1 （3）

式中：

hs——三脚架在承载器上的实际高度，mm。

h0——承载器至顶板实际高度，mm；

h1——三脚架顶端至顶板实际高度，mm。

d） 测量三脚架在承载器上的高度（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得值）h

移除激光测距仪，用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量上述 4个高度的三脚架，每个高度测 3

次，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测量时需在承载器上放置 1个砝码，称重稳定后记录超声

波身高体重仪身高测量部分示值。

e） 计算高度示值误差 H

高度示值误差按公式（4）计算。

H = h - hs （4）

式中：

H——高度示值误差，mm；

h——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得的三脚架高度值，mm；

hs——三脚架在承载器上的实际高度，mm。

7 校准结果

7.1 校准记录



JJF（皖）141—2022

6

校准原始记录格式（推荐）见附录 A。

7.2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标题：“校准证书”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地点不同）；

d）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如型号、产品编号等）；

g）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

收日期；

h）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i）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j） 校准环境的描述；

k）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l）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m） 校准员及核验员的签名；

n）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o）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p）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声明。

8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不超过 12个月。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

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因素所决定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

定复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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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校准原始记录格式（示例）

受检单位 校准地点 证书编号

生产厂家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校准依据 温度 ℃ 相对湿度 ％

计量标准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有效期至

校准结果

称重部分 Max= kg Min= kg 分度值：d= g

1

称量（kg）

测量载荷值L 示值I 示值误差E

2

偏载（kg）

载荷值 位置 示值I 示值误差E

1

2

3

4

3

称量重复性（kg）

载荷值 测量次数 示值I Imax-Imi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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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测量部分 Max= mm 分辩力： mm

身高测量（mm）

4（总

高

度）

标准值h0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0h

5（高

度1）

标准值h1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1h

标准值hs

身高体重仪

高度测量值h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h

示值误差H

6（高

度2）

标准值h1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1h

标准值hs

身高体重仪

高度测量值h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h

示值误差H

7（高

度3）

标准值h1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1h

标准值hs

身高体重仪

高度测量值h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h

示值误差H

8（高

度4）

标准值h1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1h

标准值hs



JJF（皖）141—2022

9

身高体重仪

高度测量值h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平均值 h

示值误差H

称重部分的扩展不确定度：

身高测量部分的扩展不确定度：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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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示例）

一、称重部分校准结果：

序号 示值误差

1

称量（kg）

测量载荷值 身高体重仪称重示值 示值误差

2 称量重复性（kg）

3 偏载（kg）

二、身高测量部分校准结果：

设置高度
激光测距仪

测得平均值

身高体重仪高度

测量平均值
示值误差

称重部分的扩展不确定度：

身高测量部分的扩展不确定度：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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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称重部分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0 概述

以M1等级标准砝码对一台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称量进行校准为例，给出超声波身

高体重仪称重部分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其中包括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与分

析、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计算等。

C.1 测量方法

以某个最大秤量为 150kg，分度值为 0.1kg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为例，用相应质量

的砝码连续多次对超声波身高体重仪进行测量，计算其示值误差。

C.2 测量模型

E = P–L （1）

E——称量示值误差，kg或 g；

P——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得的载荷值，kg或 g；

L——载荷，kg或 g。

C.3 方差及灵敏系数

概据：    


 )()( 222
i

i
c xu

x
fyu （2）

有： )()()( 222222 LucPucEuu LPcc  （3）

)()()( 22222 LucPucEuu LPcc  （4）

灵敏系数： 1




P
fcP ， 1





L
fcL （5）

C.4 不确定度一览表（见表 1）

表 1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x）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u（xi）

u（P）

u1（P）

身高体重仪测得的载荷值

重复性

28.9g

0



JJF（皖）141—2022

12

u2（P）

u（L）

分度值

测量载荷

28.9g

4.3g

uc（E）=29.2g，U= uc（E）×k=58g，k=2

C.5 各输入量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C.5.1 输入量 P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u（P）

输入量 P的标准不确定度 u（P）的主要来源是示值重复性、数字示值分辨力、测

量载荷在不同位置测量的误差等。

C.5.1.1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1（P）

对超声波身高体重仪进行 10次连续测量，得到表 2测量列：

表 2 重复性测量数据 单位：kg

n 1 2 3 4 5 均值 s

示值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0n 6 7 8 9 10

示值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u1（P）= s = 0 （6）

C.5.1.2 数字示值分度值 d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2（P）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称重示值的分度值为 100g，均匀分布，则：

u2（P）= 100/2 3 = 28.9(g) （7）

C.5.1.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P）

以上不确定度分量中，由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与分度值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比较，

分度值引入的不确定度占明显优势，故合成不确定度时不再考虑重复性的影响，则：

u（P） = 28.9(g) （8）

C.5.2 输入量 L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L）

对于最大称量为 150kg 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量时使用 6 个经检定合格的 25kg

的M1等级标准砝码，查 JJG 99《砝码》，25kg的M1等级标准砝码的|MPE|为 1.25g,则单

个 25kg砝码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u’(L) =
3
25.1 = 0.7(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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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 6个砝码是由同一个上级标准砝码传递，其相关系数 r=1，估计为均匀分布，

则这 6个砝码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u(L) = 6 × u’(L) = 4.3(g) （10）

C.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E）

由 P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和 L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独立不相关，则：

uc(E) = )()( 22 LP uu  = 29.2(g) （11）

C.7 扩展不确定度 U

取扩展因子 k=2，则：

U = uc(E) × k = 58(g)，k = 2 （12）

C.8 报告

称重部分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U = 58g，k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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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身高测量部分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0 概述

以手持式激光测距仪为标准器对一台超声波身高体重仪的高度进行校准为例，给出

超声波身高体重仪身高测量部分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其中包括各标准不确定度分

量的评定与分析、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计算等。

D.1 测量方法

以某个测量上限为 2000mm，分辨力为 5mm的超声波身高体重仪为例，将被测超

声波身高体重仪摆放水平，其底座稳定不摇晃。使用激光测距仪测量承载器至顶板的距

离，再将三脚架顶端置于承载器上方，调整至合理高度，用 6.2.5的方法测量其实际高

度值，计算两者之差。

D.2 测量模型

H = h - hs （1）

式中：

H——高度示值误差，mm；

h——超声波身高体重仪测得的三脚架高度值，mm；

hs——三脚架实际高度，mm。

D.3 方差及灵敏系数

概据：  


 )()()( 222
i

i
c xu

x
fyu （2）

有： )()()( 222222
shhcc huchucHuu

s
 （3）

)()()( 22222
shhcc huchucHuu

s
 （4）

灵敏系数： 1




h
fch ， 1





s

h h
fc

s （5）

D.4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见表 1）

表 1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x)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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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u1(h)

u2(h)

U3(h)

u(hs)

身高体重仪测得的高度值

重复性

不同测量位置

分辨力

标准器

1.6mm

0.5mm

0.6mm

1.5mm

1.0mm

uc= 1.9mm，U = uc× k = 1.9mm × 2 = 4mm，k = 2

D.5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D.5.1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1(h)

根据本规范身高测量方法进行重复性试验。选择一台重复性、稳定性好的超声波身

高体重仪，使用激光测距仪对其进行 10次测量，在重复性条件下测量数据如表（2）所

示。

表 2 重复性测量数据 单位：mm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s

测量值 1502 1501 1500 1502 1502 1502 1501 1502 1500 1501 1501.3 0.8

身高测量中取 3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由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估计

为正态分布，则：

u1(h) = s/ 3 = 0.5(mm) （6）

D.5.2 由不同位置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分量 u2(h)

测量过程中，由于激光测距仪零点与探头位置不重合、激光测距仪零点与承载器不

垂直等引起测量误差。1500mm校准点测量数据如表（3）所示。

表 3 不同位置测量引起的测量误差

/ 标准测量 不重合 不垂直

测量结果/mm 1502 1503 1504

示值误差/mm -2 -3 -4

由上表可知，校准结果的示值误差最大相差 2mm，即半宽为 1mm，估计为均匀分

布，则：

u2(h) = 1/ 3 = 0.6(mm) （7）

D.5.3 由示值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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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身高体重仪高度测量示值分辨力为 5mm，估计为均匀分布，则：

u3(h) = 5/2 3 = 1.5(mm) （8）

D.5.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h)

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小于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故合成不确定度时不

再考虑重复性的影响。以上各不确定度分量独立不相关，则：

u(h) = 2
3

2
2 uu  = 1.6(mm) （9）

D.5.5 由标准器（激光测距仪）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hs)

查激光测距仪的检定证书，其在该测量范围内的最大允许误差（0级）为 1.6mm，

估计为均匀分布，则：

u(hs) = 1.6/ 3 = 1.0(mm) （10）

D.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经以上分析，以上不确定度分量独立不相关，则根据公式（4）有：

uc= )()( 22
shuhu  = 1.9 (mm) （11）

D.7 扩展不确定度 U评定

取扩展因子 k=2，则：

U = uc× k = 4(mm)，k = 2 （12）

D.8 报告

身高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U = 4mm，k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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